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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五⽉中旬新冠肺炎爆發，⺠眾因每天的病例數⾼居不下以及確診者的⾜跡不明⽽感到惶恐，因此
政府相關單位祭出簡訊實聯制，透過明確記錄⼈⺠⾜跡以便未來疫調，並且確實公告確診者的⾜跡地
圖。

另外，在疫情相關法律⽅⾯，也訂定了《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來做為依
據，但在看似毫無缺點的⽅法下，卻傳出了個資外流或是被警⽅單位作為辦案線索的疑慮，這也表⽰
背後仍隱藏著漏洞──消失的隱私權。

基本⼈權淪為犧牲品？
依釋字第603號解釋〔註1〕，隱私權為⼈⺠不可或缺之基本權利，並受憲法第⼆⼗⼆條所保障。然⽽在簡訊實聯
制的出現後，⺠眾無論去何處，舉凡⼤型商場⾄便利商店再到校園中的教室都需要掃描實聯制，⼈⺠⾏蹤只需透
過場所代碼的對照便⼀覽無遺。

因為如此，我們需要有法律來保障因防疫科技⽽失去的隱私。配合疫情狀況推出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
紓困振興特別條例》〔註2〕之中的第7條：「中央流⾏疫情指揮中⼼指揮官為防治控制疫情需要，得實施必要之
應變處置或措施」，台⼤法律系教授林明鏘⼜將此條款稱為霸王條款。這項條款的內容在不具明確性下的情況，
授權的範圍到何處？是否擴權將⼈⺠的隱私視為可被動⽤的財產？在法律沒有明確規範下，我們無從得知。

透過先前實際上街訪問⼤學⽣對於簡訊實聯制的看法，探討關於隱私是否被侵害的問題，發現已有不少⺠眾發現
此問題，但認為⾃⼰這⼀點權益是可以為了公益被犧牲的。這也不禁讓我們開始思考，⺠眾是否將公益和⾃⾝權
益之間的界線模糊化了？

為了公益我們可以犧牲⼀些⾃⾝的權益，但若是牽扯到⾃⾝⺠主⼈權的限制，我們是否應該推動⼤眾思考的齒
輪，不讓隱私淪為公益下的犧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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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出入各場合前須先掃描實聯制（照片來源 / 黃威皓攝）

警⽅單位擅⾃調閱？政府單位系統問題？
張淵森法官先前於聯合新聞網鳴⼈堂上撰文質疑警⽅濫⽤簡訊實聯制資訊作為逮捕嫌犯的依據，但根據中國時報
報導，法官於撰文後兩天澄清，他認為警⽅有不當之處，但不認為辦案程序有違法或是不具證據⼒。

另⼀⽅⾯，警⽅單位聲明⼀切皆符合程序上的規範，他們並沒有和指揮中⼼調閱資料，依法調閱內容本⾝即含有
⺠眾的⼿機號碼及簡訊資料。在這之後，指揮中⼼副指揮官陳宗彥在今年6⽉20⽇的記者會上也表⽰已通知警政署
下達命令，若爾後警⽅調閱資料時，須主動排除有關於簡訊實聯制的個⼈資訊來免於不必要的誤解。

假使警⽅無違法，那在副指揮官宣達命令前，是否有⼀段時間警⽅是能夠無需與衛福部調閱資料，即可看⾒⺠眾
實聯制資訊？這也代表著法律或是系統上有疏漏，⺠眾隱私仍然有被濫⽤的風險，⼀旦其他的部⾨挪作他⽤，即
打破了政府和⼈⺠之間的信任。防疫固然重要，但⼈⺠的權利也須被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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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訊實聯制內容（照片來源 / 黃威皓攝）

迄今，我們已與疫情共存近兩年，不論是在⽇常⽣活或是個⼈的權益上都做出了許多的讓步，⽬的都是為了讓⽣
活能夠早⽇回歸平靜。儘管未來或許仍有漫漫⻑路需要⾛，但我們仍須攜⼿⾯對接下來的每個挑戰。同時，也期
盼政府單位能制定出更加完善的法規來保障⼈⺠權益，⼈⺠也需對於⾃⾝權益更加重視，讓消失的隱私權再次掌
握回我們的⼿中。

註記：

〔註1〕釋字第603號：隱私權雖非憲法明文列舉之權利，惟基於⼈性尊嚴與個⼈主體性之維護
及⼈格發展之完整，並為保障個⼈⽣活私密領域免於他⼈侵擾及個⼈資料之⾃主控制，隱私權
乃為不可或缺之基本權利，⽽受憲法第⼆⼗⼆條所保障。

〔註2〕《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台灣為因應疫情衝擊社會和經濟狀
況所頒布的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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